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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人”）作为湖

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龙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以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人，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凯龙股份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15 年 6 月 2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366 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0,870,00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 28.6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8,551,600.00 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发行手续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共计人

民币 75,723,514.8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22,828,085.18 元。上述资金

已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15）010123 号”《验资报告》审验。 

2、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 

2018 年 10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619 号”

文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面值 328,854,800.00 元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票面金额为 100.00 元，按面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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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8,854,800.00 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审计及

验资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7,766,873.0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311,087,926.91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18）

010098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间 金额（元） 

2015 年 12 月 3 日募集资金总额 598,551,600.00 

减：发行费用 75,723,514.82 

2015 年 12 月 3 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22,828,085.18 

加：以前年度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 5,415,314.07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506,036,019.69 

加：尚未支付发行费用 4,000.00 

减：以前年度购买理财产品 827,000,000.00 

加：以前年度赎回理财产品 827,000,000.00 

加：以前年度赎回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 13,125,388.53 

加：本报告期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 6,564.22 

加：本报告期赎回理财产品 0.00 

加：本报告期赎回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 0.00 

减：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 0.00 

减：本报告期已使用金额 34,778,254.17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65,078.14 

2、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 

时间 金额（元） 

2018 年 12 月 27 日募集资金总额 328,854,800.00 

减：发行费用（已支付部分） 17,766,873.09 

2018 年 12 月 27 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11,087,926.91 

加：以前年度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 3,306,829.33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90,355,44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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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金额（元） 

加：尚未支付发行费用 10,000.00 

减：以前年度购买理财产品 1,130,000,000.00 

加：以前年度赎回理财产品 1,130,000,000.00 

加：以前年度赎回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 7,017,912.32 

加：本报告期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 53,627.00 

加：本报告期赎回理财产品 0.00 

加：本报告期赎回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 0.00 

减：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 0.00 

减：本报告期已使用金额 10,148,403.50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0,972,442.08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制定了《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

专户存储。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公司预算范围

内，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后由项目实施单位执行。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存储，并于 2016 年 1 月 7

日与保荐人长江保荐、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

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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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 单位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荆门东宝支行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42001668608059002210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荆门海慧支行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570401040009300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荆门向阳支行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7570401040011009 187,702.0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荆门东宝支行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571667737974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荆门东宝支行 

湖北凯龙楚兴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 
571668958993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荆门向阳支行 

湖北凯龙楚兴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 
17570401040010993 377,376.0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荆门分行营业部 

湖北凯龙工程爆

破有限公司 
428899991010003013139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荆门向阳支行 

湖北晋煤金楚化

肥有限责任公司 
17568101040018111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荆门向阳支行 

湖北凯龙楚兴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 
17568101040018962 0.00  

合计   565,078.14  

2、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凯龙楚兴、长江保荐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荆门东宝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货，募集资金使用实

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单位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荆门东宝支行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809001629200116365 10,517,928.2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荆门分行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42050166860800000274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荆门分行 

湖北凯龙楚兴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 
42050166860800000275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荆门东宝支行 

湖北凯龙楚兴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 
1809001629200116640 10,454,513.82  

合计   20,972,4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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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附表 1-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及“附表 1-2 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的资金净额低于承诺投资部分的 28.62

万元，公司按招股说明书中承诺以自有资金补足。 

2、公司 2018 年发行可转换债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承诺投资部分的

1,776.69 万元，公司按募集说明书中承诺以自有资金补足。 

3、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发生

变更的情况。 

4、年产 6.25 万吨硝酸铵扩能改造项目为在原有项目基础上进行改造，由子

公司凯龙楚兴实施。凯龙楚兴未对改造项目进行单独核算，该项目实际效益为根

据凯龙楚兴经营情况，合理分配费用，测算确认改造项目产出实现效益情况，其

中所得税费用按照改造项目实现利润总额乘以凯龙楚兴适用所得税率 15%确认。 

5、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始使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相关披露。根据原《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发表审

核意见，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1 月 7 日出具了“众

环专字（2016）010004 号”《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自筹资金先

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总金额为 24,622.42 万元。2016 年 1 月 7 日，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进行了置换，公司实际

置换金额为 23,725.00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置换 6.13 万元。 

6、公司在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始使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并在募集说明书中进行了相关披露。根据原《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发表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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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出具了“众环专字

（2019）010007 号”《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总金额为 1,421.80 万元。2019 年 1 月 9 日，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进行了置换，公司实际置换金

额为 1,421.80 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表”。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16 年 12 月 29 日，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对工程爆破服务建设项目投资，由于湖北及附近地

区工程爆破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社会、政府也对环境保护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大

量采石场、矿山等停业整顿或关闭，使得需要现场混装的项目减少，爆破市场持

续萎缩。公司目前已投入的设备已可满足市场需求，持续投资该项目可能会导致

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对金属材料爆炸复合建设项目投资，由于市场竞争

者较多，供应已相对饱和，公司从实际出发，认为从目前的市场情况去重建销售

渠道，开拓新客户有较高的市场风险，且公司已失去先发优势。 

公司本着谨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并综合考虑公司资金的实际情况、市场

环境的变化和已有产能情况，决定终止实施工程爆破服务建设项目及金属材料爆

炸复合建设项目。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 

2018 年 2 月 13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将原计划投入上述两个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用于投资“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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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凯龙楚兴。 

2019 年，通过组织技术和市场专项调研，公司认为硝酸铵钙产品目前虽然

有一定的市场前景，但使用范围较为狭窄，主要用于叶菜类作物；同时存在国内

生产工艺较为落后、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经研究，决定取消“40 万吨/年水

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项目中 10 万吨/年

硝酸铵钙装置建设。 

凯龙楚兴原有一座颗粒硝酸铵造粒塔，由于当前多数民爆企业使用硝酸铵溶

液替代颗粒硝酸铵作为炸药原材料进行生产，颗粒硝酸铵市场需求逐渐萎缩，为

盘活存量资产，公司决定“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

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项目中 30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装置的部分产能改为

利用原有的颗粒硝酸铵造粒塔进行技术改造形成。 

合成氨作为硝酸铵生产的主要原材料，约占硝酸铵生产成本的 70%左右。公

司为了实施做长做粗产业链计划，提升产业科技含量和环保水平，增强公司在硝

酸铵及硝基复合肥领域的市场竞争力，满足公司主营业务可持续增长和主要原材

料保障供给的内在需求，于 2018 年同时投资建设“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

和 20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目”和“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项目”。 

“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项目”主要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进行投资建设，

后续项目建设资金已形成一定缺口。考虑到该项目为募投项目“40 万吨/年水溶

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目”的上游配套项目，

该项目的顺利建设及运行对于“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

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目”的顺利运行至关重要。因此，为了确保项目按期投

产，把握市场机遇，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公司经综合考虑上述两项目的建设进度、资金使用情况以及未来资金需求，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原计划投入“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项目的

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项目”。 

2019 年 11 月 13 日，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将募集资金中原计划投入“40 万吨/年水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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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硝基复合肥和 20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用于投资“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晋煤金楚。 

2020 年 9 月，凯龙楚兴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晋煤金楚。合并完

成后凯龙楚兴存续经营，晋煤金楚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项目原实施主体晋煤金楚变更为凯龙楚兴。 

2022 年 10 月 27 日，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由于相关土地、

建设手续的办理受阻，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技术中心扩建项目”的建设进度未

达预期。鉴于目前公司已用自有资金设立了武汉研究院，已基本能保证公司相关

研发的配置，同时由于目前公司有息负债金额较大，为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及使

用效率，降低公司资金成本，公司决定终止“技术中心扩建项目”，并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 

2022 年 10 月 27 日，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因“农化研发及

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暂未启动，且该项目为 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项目的配套项目。为充分发挥项目效能，

公司子公司凯龙楚兴依据项目的重要性计划先将 40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项目、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项目建成达

产，使复合肥产品形成规模后再视情况决定是否启动本项目。鉴于公司发展现状

及市场环境变化，同时公司有息负债金额较大，为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资金成本，公司决定终止“农化研发及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

的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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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

意见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24）

0100511 号），认为凯龙股份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

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凯龙股份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凯龙股份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有效执行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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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陆亚锋                 程荣峰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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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 年 1-12 月 

编制单位：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2,282.8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77.8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4,081.4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427.1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5.25% 

承诺投资项目投

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前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年产 6.25 万吨

硝酸铵扩能改造

项目 

否 22,728.00 22,728.00 
 

22,734.13 100.03 

硝酸铵生产线

2011 年 9 月达

到可使用状态 

9,748.02 是 否 

2、工程爆破服务

建设项目 
是 4,083.00 990.87 

 
990.87 100.00 

2016年 12月完

成 
264.13 不适用 是 

3、技术中心扩建

项目 
是 3,216.43 136.76 

 
136.76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4、金属材料爆炸

复合建设项目 
是 12,284.00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5、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3,051.05 3,477.83 13,491.14 103.37 
  

不适用 否 

6、40 万吨/年水溶

性硝基肥和 20 万
是 

 
3,293.56 

 
3,604.32 109.44 2020 年 10 月 9,016.89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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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年缓控释肥生

产线建设项目 

7、合成氨节能环

保技改项目 
否 

 
12,082.57 

 
13,124.22 108.62 2022 年 8 月 -3,537.18 不适用 否 

合计 
 

52,311.43 52,282.81 3,477.83 54,081.43 
  

15,491.8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进行置换，具体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

使用情况 5”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理财金额及利息结余 56.51 万元。其中：工程爆破服务建

设项目、金属材料爆炸复合建设项目、技术中心扩建项目变更募投项目，详见本报告“四、变

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银行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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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 年 1-12 月 

编制单位：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108.7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14.8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050.3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885.4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28%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1、40 万吨/年水溶性

硝基肥和 20 万吨/

年缓控释肥生产线

建设项目 

否 30,000.00 28,223.31 1,014.84 27,017.36 95.73 2020 年 10 月 9,016.89 是 否 

2、农化研发及技术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是 2,885.48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3、补充流动资金 是 
 

2,885.48 
 

3,033.03 105.1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32,885.48 31,108.79 1,014.84 30,050.39 
  

9,016.8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农化研发及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40 万

吨/年水溶性硝基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肥生产线建设项目部分装置、产能被调整，调整情况详见

本报告“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农化研发及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已终止实施，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肥

生产线建设项目部分装置、产能被调整，具体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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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6”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理财金额及利息结余 2,097.24 万元。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

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项目尾款尚未支付完毕。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银行专户，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续支出。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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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3 年 1-12 

编制单位：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

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

肥生产线建设项目 

工程爆破服务建设项

目&金属材料爆炸复

合建设项目 

3,293.56 
 

3,604.32 109.44 
2020 年 10

月 
9,016.89 是 是 

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

项目 

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

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

肥生产线建设项目 

12,082.57 
 

13,124.22 108.62 2022 年 8月 -3,537.18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技术中心扩建项目 3,051.05 3,477.83 3,477.83 113.99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农化研发及技术服务

中心建设项目 
2,885.48 

 
3,033.03 105.1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21,312.66 3,477.83 23,239.39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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